
在杨浦区检察院， 自疫情防控开始后

第一时间成立了“涉疫情防控检察业务指

导工作领导小组”， 同时也开辟了案件远

程办理的“绿色通道”， 优先受理、 快速

办理涉企控告申诉案件， 为民营企业和企

业经营者寻求司法救济等提供各加便捷高

效的服务。

近日， 该院远程办理了一起国家司法

救助案件。 据悉本案申请人程某某为一家

私营企业负责人， 在沪期间因一起刑事案

件未获赔偿， 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企

业复工复产困难。 当他的申请进入杨浦检

方的“绿色通道” 后， 在 48 小时内就完

成了司法救助办理工作， 以帮助他的企业

走出困境。

从上月 24 日起， 全市检察机关群众

来访接待场所已经有序恢复开放。 据市检

察院披露， 目前上海检方对涉及复工复市

复产方面的法律需求，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

提出， 都将第一时间优先处理。 全市各级

检察机关还通过加强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 开通企业复工复产司法服务热

线、 开设“云课堂”、 协调化解停工停产

风险等方式， 针对复工复产后可能遇到的

劳务纠纷、 租金减免等法律问题答疑解惑

释法， 加强司法保障。 此外， 市检察院近

日还相继出台了服务保障全面深化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建设“3.0 版” 检察行动方案

和 《关于服务保障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工作意见》， 以“组

合拳” 形式， 持续服务全市优化营商环境

和复工复产的法治保障需求。

□法治报记者 夏天

仅用时 48 小时， 一家企业因一起刑事案件未获赔偿， 面临复工复产难的窘境， 通过上海检方的 “绿色通道” 获得了国家司法救助， 企业也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希

望。 而当一名抗疫物资物流承运负责人因醉驾酿成单车事故后， 上海检方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为其作出宣告缓刑的量刑建议， 最终以 4 个月的缓刑期， 保障

抗疫物资的运输畅通。

目前上海正处于复工复产进行时。 “法治是营商环境的最好保障”， 上海市检察机关正多路出击， 充分履行各项职能， 不仅严厉打击涉企犯罪、 主动参与社会治

理预防犯罪， 还在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上， 最大程度减少司法办案对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影响， 并以 “第一时间” 的态度为企业提供各项司法服

务， 为复工复产开辟司法 “绿色通道”。

复工难，沪检方48小时提供司法救助
上海市检察机关打出组合拳，护航复工复产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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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办公存在哪些风险 ？ ”

“遭受病毒 、 木马 、 恶意插件 、

DDOS 攻击， 导致业务相关风险、

泄密风险、 舆情风险等。”

“如何防范网络办公的风险？”

“通过加密进行数据传输， 数据和密

码通过不同途径发送； 选择大型知名

视频会议系统， 不使用开源、 个人类

视频软件； 强化管理制度， 通过个人

数字认证进行访问管理， 有条件的可

关闭视频会议录制功能， 并设置水

印。 此外， 用户终端应配备工作专用

的电脑、 手机等网络设备， 保持最新

病毒版本库， 避免路由器混接。 除了

工作需要， 办公设备不安装其他软

件、 应用、 游戏……”

目前， 很多复工复产企业纷纷启

用“云服务” “云签约” “云招标”。

然而这些应用场景也滋生了网络安全

风险。 这些风险该如何防范？ 近日，

徐汇区检察院举办了一场计算机专家

咨询组视频研讨会， 区公安分局网安

支队、 区宣传部网信科、 计算机专家

咨询组均受邀参加， 共同就疫情期间

网络信息安全新问题进行了线上研

讨。 与会人员各自从专业角度对网络

办公平台选择、 数据传输方式、 终端

设备管理、 人员安全意识建设以及网

络诈骗风险防范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

据介绍， 今年徐汇区检察院的重

点工作就有涉计算机案件办理和服务

区域营商环境。 该院还结合司法办案

实践， 向辖区提出 13 条关于网络办

公安全防范的建议。

“特别是重点打击妨害企业复工

复产犯罪案件， 涉及罪名包括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 销售不符合标准的

医用器材罪、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 销售伪劣产品罪等。” 近日，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陶建平在市政府新

闻发布会上， 强调了上海检方对包括

网络安全在内， 依法保障企业复工复

产的重视。 他还表示， 在办理涉企案

件时， 上海检方与公安机关建立涉企

案件从快移送机制， 坚持依法提前介

入侦查、 快捕快诉。 截至 3 月 31 日，

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涉疫情

刑事犯罪案件 74件 90 人， 批准逮捕

51 件 64 人， 不批准逮捕 14 件 19

人； 受理审查起诉 33 件 37 人， 提起

公诉 28件 30人。

2020 年 2 月， 犯罪嫌疑人陈某

饮酒后驾驶小型轿车， 与路边灯柱相

撞， 造成单车事故。 到案后， 陈某如

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经检验， 陈某案

发时每 100 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85 毫克。 次日， 公安机关对陈某取

保候审。

2020 年 3 月，公安机关以涉嫌危

险驾驶罪将该案移送青浦区检察院审

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仔细审查案件材

料后， 得知陈某是某物流企业高级经

理，主要负责抗疫物资的物流承运。

考虑到当时处于同步抓好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 检察

官从快办理该案， 在犯罪嫌疑人陈某

自愿认罪认罚的基础上， 建议对该案

适用速裁程序， 最大限度地减少案件

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检方审查认为， 犯罪嫌疑人陈某

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其行

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但考虑其系单

车事故， 且已赔偿损坏路灯的费用，

可以在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基础上作

出宣告缓刑的量刑建议。 同时， 本案

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且陈某对案件

适用法律和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均

无异议。 承办检察官在 5日内即对案

件完成审查起诉工作。

经青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4 月

2 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

公开开庭审理该案， 并采纳了检察机

关全部公诉意见， 依法判处被告人陈

某拘役 2个月， 缓刑 4个月， 并处罚

金 2000元。

上海检方表示， 对于那些犯罪情

节轻微的企业经营者， 检察机关积极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据市检察院

提供的数据显示， 至 3月底， 上海检

方通过公开听证等方式依法决定不起

诉 12 人； 依法审慎适用羁押性强制

措施， 细致审查犯罪嫌疑人主观故

意、 违法情节、 危害后果、 犯罪数

额，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涉企犯罪嫌疑

人依法不批准逮捕 2人， 建议变更强

制措施 3人， 最大程度减少司法办案

对企业复工复产的影响。

据介绍，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

问题， 上海检方还及时提出检察

建议， 为企业顺利复工复产提供

法治保障。 例如新冠疫情爆发

后， 本市城隍庙附近发生一起个

体商户销售伪劣口罩案件， 已售

卖的涉案口罩达 30 余万只， 社

会影响恶劣。

案发后， 公安机关商请黄浦

检方院提前介入， 第三检察部陈

志鋆检察官受指派介入后， 及时

向公安机关提出后续取证方向、

证据标准和法律适用等意见， 确

保该案公正、 规范办理， 传递检

察机关依法从严打击涉疫犯罪的

坚决态度。

通过对疫情期间发生在黄浦

区的涉问题口罩类案件的梳理，

黄浦区检察院及时将销售伪劣口

罩中存在的监管问题上报市院，

相关意见得到市院业务部门采

纳。 陈志鋆还主动走访涉案商户

管理单位， 了解该商场防疫用品

经营状况及对商户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和难点， 现场讲解销售伪劣

产品、 非法经营等行为面临的法

律风险， 为企业复工复产助力。

陈志鋆结合办案和走访调研

情况， 分别向相关职能部门及涉案

单位制发检察建议， 就完善商场日

常监管、 提升商户法律及产品质量

意识、 构建问题口罩召回机制等方

面提出建议， 引导企业和商户在疫

情时期依法诚信经营防疫用品。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城隍庙小商

品市场销售伪劣商品案件多发情

况， 陈志鋆会同辖区市场监督管理

所对商场开展联合检查， 通过现场

巡查， 及时指出商户经营中可能存

在的问题隐患， 当面听取商户经营

者提出的复工以来所遇到的困惑和

问题， 并予以现场解答。

复工复产进行时

图为黄浦检方参与对城隍庙小商品市场的联合巡查 黄浦检方 供图

“云办公”滋生网络风险，打击预防两手抓

抗疫物资承运人醉驾，缓刑 4个月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48小时内办完一涉企复工司法救助

陈某被宣判拘役和缓刑现场 青浦检方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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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胡
李贵中
李国富
裴进
柴学梅
王安祥
沈国胜
孙春英
黄阿琳
赵苗苗
王超
陈士平
孙伟
侯明立
陈景训
郭景兰
李勇
马贞
胡凤兰
程玉春
张苑苑
无名
孙晋平
杨金彩
高家辉
刘厚光
王化乾
李光东
张瑞兰
无名
刘中山
无名
杨胜成
翟慕赢
武燕超
孟大兵
张家全
李文峰
蔡竺君
黄国生
关子健
牛超芳
徐会珍
韦兵亮
邓克亮
叶伟
熊云忠
金梅
陶然停
陈冲
邢应来
无名
单春青
仲剑
刘超
周振鸿
韩影
苏伟刚
刘素萍
成风英
徐美仙
倪文韬
龙登付
范晓璐
孙旭春
孙锦福
彭守冲
倪蓉
吴佳楠
王安坤
戚如平
张大森
郑平千
沈嘉君
沈超
程翔
冯玉杰
无名
吴强
赵靖
罗大备
王丽芳
陈傲雪
黄华
晏永贵
陈庆华
殷玮
施福良
王知红
吴红
陈功
张强强
候志明
王为耀
郭贝蕾
王平汉
张敏胜
张新齐
张加朋
黄渭萍
杨汉湘
吴雪辉
王井虎
唐会
叶金红
吴德泉
张利伟
张正保
刘世钊
王欢欢
陈国庆
双年芬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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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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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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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便二轮摩托
人力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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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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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二轮摩托
残疾人专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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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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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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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续转A3-B3中缝）


